
岳南环评〔2021〕8号
关于岳阳融创健康城项目（A地块、D地块、F地块）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岳阳融创康养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请求对〈岳阳融创健康城项目（A地块、D地块、F地块）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的函》等有关附件已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你公司拟投资380000万元在岳阳市南湖新区湖滨街道东至杨家垄路、西临京广铁路、南至园艺路、北抵虎形山路地块新建岳阳融创健康城项目（A地块、D地块、F地块）。项目总用地面积178541.27m2(其中A地块面积125138m2、D地块面积24679m2、F地块面积28722m2)，A地块主要建设内容为22栋高层建筑物、7栋小高层建筑物、沿高层郡楼商业铺面、地下室工程及配套公用工程，总建筑面积438204m2（计容建筑面积344074m2、不计容建筑面积94130m2）；D地块主要建设内容为2栋高层建筑物、4栋小高层住宅建筑及配套公用工程，沿高层郡楼商业铺面、地下室工程及配套公用工程，总建筑面积为68082m2；F地块主要建设内容为4栋高层建筑物、2栋小高层住宅建筑及配套公用工程，沿高层郡楼商业铺面、地下室工程及配套公用工程，总建筑面积为70808m2。项目建设符合岳阳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选址符合《岳阳市城市总体规划（2008～2030年）》及《岳阳南湖景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根据环境影响报告表基本内容、结论和专家评审意见，从环境保护角度考虑，同意本项目建设。

二、项目建设和运营必须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并着重做好以下环保工作：

1、项目工程设计、建设要按照岳阳南湖景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清污分流、雨污分流”的要求，统筹规划，合理布设雨水、污水管道（对接进区域市政雨污收集管网）和其它管线，同步建设工程配套设施及其它管线设施，避免二次施工造成对环境的影响。

2、加强施工管理工作。工程中的填挖方、弃渣应统筹安排，做到土石方平衡，避免大填大挖；绿化采用的树种、花草应以当地适宜品种为主。工程弃渣（土）委托专业渣土公司用于城市综合调配，严禁随地倾倒。

3、落实生态保护和水土保持措施。施工中剥离的表土应妥善存放，回用作为绿化用土；避免雨季作业，并配备塑料布、苫布等遮盖物品；施工区四周设置排洪沟和沉降池（沉淀时间应大于2小时），临时堆土场设置边坡、挡土墙和排水边沟，施工生产废水应全部综合利用，严禁外排。

4、严格控制施工期大气污染。严格按照《防治城市扬尘污染技术规范》（HJ/T393-2007）以及《岳阳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等规定要求落实扬尘防治措施；施工工地周围按要求设置2.0m以上的硬质密闭围挡，围挡底端应设置防溢座；项目不设置混凝土及沥青拌合站，所用沥青及混凝土均外购，经专用车辆运至施工现场使用；严禁大风、大雨等恶劣天气施工，配备洒水设备并定期洒水抑尘（每天不得小于5次）；运送砂石料等散装物料的车辆须采取密封方式或篷布遮盖，避免沿途洒漏；道路施工过程中，应对周边环境敏感路段的施工区域进行围挡，合理布设材料加工场、堆放场和临时堆土场等，平时对物料区加强覆盖遮挡，减少扬尘等对区域环境的影响；设置施工运输车辆专用洗车平台，并落实洗车作业地面及进出道路的硬化工作。

5、控制噪声对周围环境影响。加强施工噪声污染控制，科学制定施工计划和运输方案，合理选取车辆运输时间、路线，采用低噪声设备、先进施工工艺和合适的施工方式，加强运输车辆、施工机械和设备管理及维护。禁止高噪声设施在夜间、午间休息时间进行施工，减少噪声扰民，确保周边声环境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的要求。

6、落实报告表提出的营运期各污染防治措施。按照“雨污分流”原则设计、建设项目雨水及污水管网。地块内污水经收集预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的表4三级标准和岳阳湖滨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经湖滨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达标后外排；发电机尾气高空外排、生活垃圾做到日产日清，做好公厕和垃圾收集点除臭工作，确保边界的臭气浓度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标准要求；落实运营期噪声防治要求，内部加强车辆管理、配套公用设施设置在地下专用设备用房内，以减少对周边声环境的影响；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交由当地环卫部门清运、社区用房内若引入卫生服务站，应建立符合要求的医疗垃圾收集、转运系统。

7、禁止在住宅楼的底层新建、改建产生异味、高噪声污染及振动危害的娱乐业和机械加工等项目。

三、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污染防治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四、项目竣工后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的有关规定，及时自行组织验收。项目环保“三同时”执行情况及日常环境监管由岳阳市南湖新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具体负责。

岳阳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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